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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660
(圖書集成)神異典二氏部彚考卷上

後漢

明帝永平八年。楚王英。奉縑紈贖愆。詔以英奉黃老浮屠。令還贖

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按後漢書明帝本紀。不載　按楚王英傳。

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永

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

匹。詣國相曰。托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

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

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

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中傅。英後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

字。以為符瑞。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

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姦猾。造作圖讖。擅相官

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

乃廢英徙丹陽涇縣。

桓帝延熹九年。襄楷以宮中立浮屠老子祠。上書切諫。不聽　按後

漢書桓帝本紀論贊。帝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祠浮圖老

子　按襄楷傳。延熹九年。楷上書曰。臣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此道清虗。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

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彝翟。為浮屠。浮

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

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盻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

女艶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

書上。即召詣尚書問狀。尚書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

不誅。猶司宼論刑　按西域傳。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

有奉者。後遂轉盛。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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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普通　年。詔庾承先。學通老釋。勒州縣時加敦遣　按梁書高

祖本紀。不載　按庾詵傳。普通中。詔曰。庾承先。學通黃老。該

涉釋教。並不競不營。安茲枯槁。可以鎮躁敦俗。承先可中書侍

郎。勒州縣時加敦遣。庶能屈志。方冀鹽梅　按庾承先傳。承先字

子通。頴川鄢陵人也。元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精

練。郡辟功曹不就。

陳

宣帝太建十四年。後主即位。詔僧尼道士。不依經律者。並皆禁

絕　按陳書後主本紀。太建十四年。正月丁巳。即皇帝位。夏四月

庚子。詔僧尼道士。挾邪左道。不依經律。民間淫祀妖書。諸珍怪

事。詳為條制。並皆禁絕。

北魏

太祖好黃老。兼崇佛法　按魏書太祖本紀。不載　按釋老志。太祖

平中山。經略燕趙。所逕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禁

軍旅無有所犯。帝好黃老。頗覧佛經。但天下初定。戒車屢動。庶

事草剏。未建圖宇招延僧眾。然時時旁求焉。

太宗遵太祖之業。亦好黃老佛法　按魏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釋老

志。太宗踐位。遵太祖之業。亦好黃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

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

世祖太平真君五年。禁私養沙門師巫　按魏書世祖本紀。太平真君

五年。春正月戊申。詔曰。愚民無識信惑妖邪。私養師巫。挾藏讖

記陰陽圖緯方伎之書。又沙門之徒。假西戎虗誕。生致妖孽。非所

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

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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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明相宣

告。咸使聞知。

北齊

顯祖天保六年。勅道士為沙門　按北齊書顯祖本紀。不載　按續文

獻通考。天保六年。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學者。論

難於前。遂勅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

北周

高祖天和三年。帝御大德殿。集沙門道土。講禮記　按周書高祖本

紀。天和三年。秋八月癸酉。帝御大德殿。集百寮及沙門道士等。

親講禮記。

天和四年。春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寮道士沙門等。討論釋

老義　按周書高祖本紀。云云　按沈重傳。重天和中。復於紫極

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

建德二年。帝升座辨釋三教　按周書高祖本紀。建德二年。冬十二

月癸巳。集羣臣及沙門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釋三教先後。以儒教

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

建德三年。初斷佛道二教　按周書高祖本紀。建德三年。夏五月丙

子。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六月戊

午。詔曰。至道弘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元。但岐路既

分。派源逾遠。淳離朴散。形氣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

九流七略。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爭驅靡

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秘蹟元文。

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玩培塿

者。識嵩岱之崇崛。守磧礫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　　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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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統紀。北周武帝。建德二年。帝集僧道宣旨曰。六經儒教。於世

為宜。真佛無像。空崇塔廟。愚人信順。徒竭珍財。凡是經像。宜

從除毀。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斯為悖逆之甚。國法豈容。並令反

俗用崇孝養。時慧遠法師。出眾抗答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

國家。七廟豈是有情。帝曰。佛經外國之法。故當廢之。七廟上世

所立。朕亦不以為然將同廢之矣。師曰。若以外國之法。非此所

用。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不行。七廟若廢。則五經

無用。三教同廢。何以治國。帝曰。魯與秦晉。封域雖殊。莫非一

王之化。師曰。若秦魯同一王化。震旦天竺。同在閻浮輪王一化。

何不同遵。帝與師往復數至十二。帝不能屈。三年五月。帝欲偏廢

釋教。令道士張賓飭詭辭。以挫釋子。法師知元。抗酬精壯。帝意

賓不能制。即震天威以垂難辭。左右叱元聽制。元安詳應對。陳義

甚高。陪位大臣。莫不欽嘆。獨帝不說。明日下詔。并罷釋道二

教。悉毀經像。沙門道士。並令還俗。時國境僧道反服者。二百餘

萬。

宣帝大象元年。初復佛像及天尊像　按周書宣帝本紀。大像元年。

冬十月壬戌。帝幸道會苑大醮。以高祖武皇帝配醮訖。論議於行

殿。是歲初復佛像及天尊像。至是帝與二像。俱南面而坐。大陳雜

戲。令京城士民縱觀　　按佛法金湯編。宣帝大成元年。先是沙門

道林。以學業進見。與武帝議論二十日。酬酢七十番。武帝不能

屈。遂許以復教。會武帝殂。至是道林。申請尤力。帝許之。遂下

詔曰。先帝惑於異論。以釋道為無益。故廢而不行。然大教所繫。

詎宜罷黜。於是興復二教(按。是年改大成。為大象)。

大象二年。靜帝即位。復行佛道二教　按周書靜帝本紀。大象二

年。五月己酉。宣帝崩。帝入居天臺。六月庚申。復行佛道二教。

舊沙門道士。精誠自守者。簡令入道　　按續文獻通考。劉氏曰。

此楊堅意也。堅將有他志。以是求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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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

高祖開皇二十年。詔盜毀佛及天尊像者。以不道論。沙門道士壞佛

及天尊者。以惡逆論　按隋書高祖本紀。開皇二十年。十二月辛

巳。詔曰。佛法深妙。道教虗融。咸降大慈。濟度羣品。凡任含

識。皆蒙覆護。所以雕鑄靈相。圖寫真形。率土瞻仰。用申誠敬。

敢有毀壞偷盜佛及天尊像者。以不道論。沙門壞佛像。道士壞天

尊。以惡逆論。

唐

唐置崇元署寺觀監。掌寺觀僧尼道士女冠之政　按唐書百官志。崇

元署。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掌京都諸觀名數與道士

帳籍齋醮之事。新羅日本僧。入朝學問。九年不還者。編諸籍。道

士女冠僧尼。見天子必拜。凡止民家。不過三夜。出踰宿者。立案

連署。不過七日。路遠者。州縣給程。天下觀一千六百八十七。道

士七百七十六。女冠九百八十八。寺五千三百五十八。僧七萬五千

五百二十四。尼五萬五百七十六。兩京度僧尼道士女冠。御史一人

涖之。每三歲州縣為籍。一以留縣。一以留州。僧尼一以上祠部。

道士女冠一以上宗正。一以上司封。(又)有府二人。史三人。典事

六人。掌固二人。崇元學博士一人。學生百人。隋以署隸鴻臚。又

有道場元壇。唐置諸寺觀監。隷鴻臚寺。每寺觀有監一人。貞觀中

廢寺觀監。上元二年。置漆園監尋廢。

高祖武德　年。幸國學。命僧道。講金剛經及老子　按唐書高祖本

紀。不載　按大唐新語。高祖嘗幸國學。命徐文遠。講孝經。僧惠

乘講金剛經。道士劉進嘉講老子。詔劍德明與之辯論。於是詰難鋒

起。三人皆屈。高祖曰。儒元佛義。各有宗旨。劉徐等並當今傑

才。德明一舉而蔽之。可謂達學矣。賜帛五十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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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九年。廢浮屠老子法。尋復之　按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九年。

四月辛巳。廢浮屠老子道。六月庚申。息浮屠老子法　　按舊唐書

高祖本紀。九年夏五月辛巳。以京師寺觀。不堪清淨。詔曰。釋迦

闡教。清淨為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慾。所以弘宣勝業。修植善

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教。檢約學徒。調懺身心。

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覺王遷謝。像法流行。末代陵

遲。漸以虧濫。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

妄為剃度。托號出家。嗜慾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闤

闠。驅䇿田產。聚積貨物。耕織為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迹等

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

造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黷亂真如。傾毀妙

法。譬茲稂莠有穢嘉苗類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日淨

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來。多立寺舍。不求閒曠之境。

惟趨喧雜之方。繕采崎嶇。棟宇殊拓。錯舛隱匿。誘納姦邪。或有

接延[廓-享+墨]邸。鄰近屠酤。埃塵滿室。羶腥盈道。徒長輕慢之

心。有虧崇敬之義。且老氏垂化。本實冲虗。養志無為。遺情物

外。全真守一。是謂元門。驅馳世務。又乖宗旨。朕膺期馭宇。興

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

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

練行守戒律者。並令大寺觀居住。給衣食勿令乏短。其有不能精進

戒行者。有闕不堪供養者。並令罷。遣各還桑梓。所司明為條式。

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餘天

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罷之。事竟不行。

太宗貞觀五年詔。僧道致拜父母　按唐書太宗本記。不載　按續文

獻通考(云云)。

高宗龍朔二年詔。釋老致拜君親。以令狐德芬議。復詔不拜　按唐

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高宗本紀。龍朔二年。六月乙丑。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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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僧尼等。並盡禮致拜其父母　　按佛法金湯編。令狐德芬。武德

初為祕書丞。高宗龍朔二年。詔釋老。致拜君親。勅羣臣議之。德

芬時為司成館大司成。議曰。竊以。釋老二教。慈敬弘深。有國因

循遂開崇尚既久。其法須從其道切為拜伏。理恐未通。何者。削髮

異冠帶之儀。持盋豈罇爼之禮。申恩方祈定慧。無勞拜跪嚴親。報

德有冀真如。何必屈膝慈后。山林既往。非無廊廟之賓。朝野裁

殊。理宜高尚其事。今使責以名教有虧其旨。臣等愚昧。請從不拜

為宜。時眾議請拜者。三百餘人。請不拜者。五百餘人。六月八

日。詔曰。朕商榷羣議。沉研幽賾。然箕潁之風。高尚其事。遐想

前代。固亦有之。今後不宜拜跪。

乾封元年。詔兖州置觀寺各三所。天下諸州。置觀寺一所。各度七

人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高宗本紀。乾封元年正月。兖

州界置紫雲仙鶴萬歲觀。封巒非煙重輪三寺天下諸州置觀寺一所　

按續文獻通考。兖州置觀寺各三所。各度七人。天下州一觀一寺。

各度七人。

中宗嗣聖八年。(即大后天授二年)夏四月。令釋教在道法之上。僧尼

處道士女冠之前　按唐書武后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武后本紀(云

云)。

神龍元年。正月丙子。諸州置寺觀一所。以中興為名　按唐書中宗

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中宗本紀(云云)。

神龍二年。僧會範道士史崇元等。授官封公。詔釋道齊班並集。永

為定式　按唐書中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中宗本紀。神龍二年。

二月丙申。僧會範道士史崇元等。十餘人。授官封公。以賞造聖善

寺功也　按續文獻通考。是年七月。詔曰。初太宗以老子為皇宗。

升於釋氏之上。至則天朝。復在釋氏之下。今此已往。遂為定式。

令齊班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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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宗景雲二年。詔遇法事僧尼。與道士女冠。齊行進集　按唐書睿

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睿宗本紀。景雲二年。夏四月癸未。詔以

釋典元宗。理均跡異。拯人化俗。教別功齊。自今每緣法事。集會

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齊行進集。時天下濫度僧尼。道士女冠並依

舊。

元宗開元二年。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

開元二十五年正月。制道士女冠。直隷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檢校　

按以上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書元宗本紀(云云)。

開元二十六年。詔天下寺觀。各度十七人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

載　按續文獻通考。開元二十六年正月。詔道釋二門。皆為聖教。

其天下寺觀。大小各度十七人。簡用灼然。有經業戒行。為鄉里所

推。仍先取用年高者。

開元二十七年。詔寺觀轉讀經典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

獻通考開。元二十七年二月。制曰。天下寺觀。每一齋日。宜轉讀

經典。懲惡勸善。以闡文教天寶三載。勅鑄天尊及佛像　按唐書元

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元宗本紀。天寶三載。夏四月。勅天下州

郡。取官物。鑄金銅天尊及佛各一軀。送開元觀開元寺。

天寶四載。法師神邕。與道士吳筠。面論邪正。以邕勝筠。命為僧

統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天寶四載。召中岳道士

吳筠入見。問以道要。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復問神

仙冶煉之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以求之。非人主所宜留意。

時內侍高方士素事佛。毀於上前。遂辭還茅山。筠以見斥造論以毀

釋氏。浙西觀察使陳少遊。請法師神邕決之。邕約面論邪正。旗鼓

纔臨。筠竟敗北。邕遂著翻邪論。以攻餘黨。少遊聞於朝。命邕為

僧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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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宗上元二年。詔講論二教　按唐書肅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

考。上元二年四月。詔於興善寺。設高座。講論元教。七月於景龍

觀。設高座。講論二教。

寶應二年八月。詔寺觀不許褻瀆弛慢。其僧尼道士。不得妄托事

故。非時聚會　按唐書肅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代宗廣德元年。制偽度僧尼道士女冠。並與正度　按唐書代宗本。

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大曆八年。勅度僧尼道士　按唐書代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

考。大曆八年正月。勅天下寺觀。僧尼道士。不滿七人者。宜度滿

七人。三七以上者。更度一人。二七以下者。度三人。

大曆十四年。德宗即位。勅不得奏置寺觀及度人　按唐書德宗本

紀。不載　按舊唐書德宗本紀。大曆十四年五月。癸亥帝即位。六

月。勅自今更不得奏置寺觀及度人。

德宗貞元九年六月。詔定國忌日。寺觀齊僧道人數　按唐書德宗本

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貞元十二年。命沙門道士與儒官。討論三教　按唐書德宗本紀。不

載　按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二年四月庚辰。上降誕日。命沙門

道士。加文儒官。討論三教。大悅。

憲宗元和二年。詔僧尼道士。隸左右街功德使　按唐書憲宗本紀。

不載　按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二年辛酉。詔僧尼道士。全隷左右

街功德使。自是祠部司封。不復關奏。

元和十年。詔停寺觀開講　按唐書憲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

考。元和十年五月。詔京城寺觀開講。宜準興元勅處分諸畿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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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停其觀察使節度州。每三長齋月。任一寺一觀置講。餘州悉停。

惡其聚眾。且慮變也。

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詔以術人柳泌。僧大通。付京兆府杖死　

按唐書穆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穆宗本紀。元和十五年。正月丙

午。帝即位。上始御延英對宰臣詔曰。山人柳泌。輕懷左道。上惑

先朝。固求牧人。貴欲疑眾。自知虗誕。仍更逃遁。僧大通。醫方

不精。藥術皆妄。既延禍。釁俱是姦邪。國固有常刑。人神所宜共

棄。付京兆府。決杖處死。

敬宗寶曆元年。會沙門道士四百人。給賜有差　按唐書敬宗本紀。

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敬宗寶曆元年八月。幸蓬萊殿。會沙門道

士。共四百人。賜食兼給茶絹。有差。

寶曆二年。文宗流僧惟貞道士趙歸真於嶺南　按唐書文宗本紀。不

載　按舊唐書文宗本紀。寶曆二年。十二月八日。樞密使王守澄。

中尉梁守謙。迎上於江邸。甲辰僧惟貞齊賢正簡道士趙歸真。並配

流嶺南。乙巳即位。庚申詔。妖妄僧惟貞。道士趙歸真等。或假於

卜筮。或托以醫方。疑眾挾邪。已從流竄。其情非奸惡。迹涉詿誤

者。一切不問。

文宗太和元年。詔祕書監白居易。同沙門義休。道士楊弘元等。入

麟德殿。問難三教同異　按唐書文宗本紀。不載　按三教論。衡太

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

論。略錄大端。不可具載。第一座祕書監賜紫金魚袋白居易。安國

寺賜紫引駕沙門義休。太清宮賜紫道士楊弘元。序云。中大夫守祕

書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白居易言。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

說。以啟談端。伏料聖心。飽知此義。伏計聖聽。飫聞此談。臣故

略而不言。唯序慶誕贊休明而已。聖唐御區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

十四葉。太和初歲。良月上旬。天人合應之期。元聖慶誕之日。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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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有祥虹流月瑞電繞樞。彼皆瑣微。不足引諭。伏惟。皇帝陛

下。臣妾四裔父母。萬姓恭勤。以修己慈儉以養人。戎夏乂安。朝

野無事。特降明詔。式會嘉辰。開達四聰。闡揚三教。儒臣居易。

學淺才微。謬列禁筵。會登講座。天顏咫尺。隕越於前。竊以。釋

門義休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靈山嶺岫。苦海津梁。於大眾

中。能獅子吼。所謂彼上人者。難為酬對。然臣稽先王典籍。假陛

下威靈。發問既來。敢不響答。(僧問)。義休法師所問。毛詩稱六

義。論語列四科。何者為四科。何者為六義。其名與數。請為備陳

者。(對)。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為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

者分為六義。六義者。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

六曰頌。此六義之數也。四科者。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

事。四曰文學。此四科之目也。在四科內。列十哲名。德行科。則

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科。則有宰我子貢。政事科。則有

冉有季路。文學科。則有子游子夏。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義之名

數。今已區別。四科六義之旨義。今合辨明。請以法師本教。佛法

中比方。即言下曉然可見。何者。即如毛詩有六義。亦猶佛法之義

例。有十二部分也。佛經千萬卷。其義例不出十二部中。毛詩三百

篇。其旨要亦不出六義內。故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又如孔門之

有四科。亦猶釋門之有六度。六度者。六波羅蜜。六波羅蜜者。即

檀波羅蜜。尸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毗。梨耶波羅蜜。禪定波羅蜜。

般若波羅蜜。以唐言譯之。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

慧是也。故以四科可比六度。又如仲尼之有十哲。亦猶如來之有十

大弟子。即迦葉。阿難。須菩提。舍利弗。迦旃延。目乾連。阿那

律。優波離。羅睺羅是也。故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夫儒門釋

教。雖名數則有異同。約義立宗。彼此亦無差別。所謂同出而異

名。殊途而同歸者也。所對若此。以為何如。更有所疑。請以重

難。(難)。法師所難。十哲四科。先標德行。然則曾參至孝。孝者

百行之先。何故曾參。獨不列於四科者。(對)。曾參不列四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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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為德行才業。不及諸人也。蓋繫於一時之事耳。請為終始言之。

昔者仲尼。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棲棲應聘七十餘國。與時竟

不偶。知道終不行。感鳳泣麟。慨然有吾已矣夫之歎然後。自衛反

魯。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立一王之法。為萬代之教。其次則

敘十哲論四科。以垂示將來。當此之時。顏閔遊夏之徒。適在左右

前後。目擊指顧。列入四科。亦一時也。孝經云。仲尼居曾子侍。

此言仲尼閒居之時。曾參則多侍從。曾參至孝。不忍一日離其親。

及仲尼旅遊歷聘。自衛反魯之時。曾參或歸養於家。不從門人之

列。倫擬之際。偶獨見遺。由此明之。非曾參德行才業。不及諸門

人也。所以不列四科者。蓋一時之闕耳。因一時之闕。為萬代之

疑。從此辨之。又可無疑矣。(僧問)。儒書奧義。既已討論。釋典

微言。亦宜發問。(問)。維摩經不可思議品中云。芥子納須彌。須

彌至大至高。芥子至微至小。豈可芥子之內。入得須彌山乎。假如

入得。云何得見。假如却出。云何得知。其義難明。請言要旨。(僧

答不錄難)法師所云。芥子納須彌。是諸佛菩薩。解脫神通之力所致

也。敢問諸佛菩薩。以何因錄。證此解脫。修何智力。得此神通。

必有所因。願聞其說。(僧答不錄問道士)儒典佛經討論既畢。請迴餘

論。移問道門。臣居易言。我太和皇帝。祖元元之教。挹清淨之

風。儒素緇黃。鼎足列座。若不講論元義。將何啟迪皇情。道門楊

弘元法師。道心精微。真學奧祕。為仙列上首。與儒爭衡。居易竊

覧道經。粗知元理。欲有所問。冀垂發蒙。(問)。黃庭經中。有養

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常聞此語。未究其由。其義如何。請陳大

略。(道士答不錄難)法師所答。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大略。則聞命

矣。敢問。黃者何義。庭者何物。氣養何氣。神存何神。誰為此

經。誰得此道。將明事驗。幸為指陳。(道士答不錄。道士問)法師所

問。孝經云。敬一人。則千萬人悅。其義如何者。(對)。謹案孝

經。廣要道章云。敬者。禮之本也。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

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眾。此之謂要道也。夫敬者。謂忠敬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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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義也。悅者。為悅憚歡心之義也。要道者。謂施少報多。簡要之

義也。如此之義明白。各見於經文。其間別有所疑。即請更難。

(難)。法師所難云。凡敬一人。則合一人悅。敬二人。則合二人

悅。何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又問。所悅者何義。所敬者何人。

(對)。孝經所云。一人者。謂帝王也。王者無二。故曰一人。非謂

臣下眾庶中之一人也。若臣下敬一人。則一人悅。敬二人。則二人

悅。若敬君上。雖一人。則千萬人悅。何以明之。設如人有盡忠於

國。盡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悅。豈止千萬人乎。設如有人不

忠於國。不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怒。亦豈止千萬人乎。然敬

即禮也。禮即敬也。故傳云。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

母也。如此則豈獨空悅乎。亦將事而養之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

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如此則豈獨空不悅乎。亦將逐而誅之也。

由此而言。則敬不敬之義。悅不悅之理。了然可見。復何疑哉。

(退)臣伏惟。三教談論。承前舊例。朝臣因對揚之。次多自敘。不

能及平生志業。臣素無志業。又乏才能。恐煩聖聰。不敢自敘。謹

退。

太和二年。帝誕節。召法師知元與道士。於麟德殿論道　按唐書文

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太和七年。降誕日。僧道講論於麟德殿　按唐書文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文宗本紀。太和七年。冬十月壬辰。上降誕日。僧徒道

士。講論於麟德殿。翌日御延英。上謂宰臣曰。降誕日設齋起自近

遠朕緣相承已久。未可便革。雖置齋會。惟對王源中等暫入殿。至

僧道講論。都不臨聽。宰相路隨等奏誕日齋會。誠資景福。本非中

國教法臣伏見。開元十七年張說源乾曜請以誕日。為千秋節。內外

宴樂。以慶昌期。頗為得禮。上深然之。宰臣因請十月十日。為慶

成節上誕日也。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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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成三年。詔僧道。於麟德殿談論　按唐書文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

獻通考。開成三年。勅僧道於麟德殿談論。法師知元。辨捷精壯。

道流不能屈。帝色不平。放還桑梓。

武宗會昌五年。以道士趙歸真等言。大毀佛寺。復僧尼為民　按唐

書武宗本紀。會昌五年八月壬午。大毀佛寺。復僧尼為民　　按舊

唐書武宗本紀。會昌五年。道士趙歸真。特承恩禮。遂舉羅浮道士

鄧元起。有長年之術。帝遣中使迎之。由是與衡山道士劉元靖。及

歸真膠固。排毀釋氏。而拆寺之請行焉。

會昌六年。宣宗即位。以道士劉元靖等。排毀釋氏誅之　按唐書宣

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宣宗本紀。會昌六年三月。帝即位。五月

誅道士劉元靖等十二人。以其說惑武宗。排毀釋氏故也。

後唐

廢帝清泰二年。詔立釋道諸科　按五代史唐廢帝本紀。不載　按續

文獻通考。清泰二年。功德使奏。每年誕節。諸州府奏薦僧道。其

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目科。文章應制科。特念科。禪剎聲

讚科。道士女冠。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日科。聲讚科

焚修科。以試其能否從之。

後晉

高祖天福五年二月。天和節。道釋賜紫衣師號者。凡九十二人。

天福六年二月。天和節。道釋賜紫衣師號者。凡百三十有四　按以

上五代史。晉高祖本紀。俱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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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顯德五年六月。內出御衣六百餘事。錢四十萬。羅縠百匹。分

賜兩階僧道。令增修寺觀　按五代史周世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

通考(云云)。

遼

太祖神冊三年。詔建佛寺道觀　按遼史太祖本紀。神冊三年。五月

乙亥。詔建孔子廟佛寺道觀。

神冊四年。命皇后皇太子。分謁寺觀　按遼史太祖本紀。神冊四

年。秋八月丁酉。謁孔子廟。命皇后皇太子。分謁寺觀。

宋

宋立祠部鴻臚寺。掌道釋宮觀寺院之政　按宋史職官志。祠部郎中

員外郎。掌天下祀典。道釋祠廟。醫藥之政。凡宮觀寺院。道釋籍

其名額應給度牒。若空名者。毋越常數。(又)鴻臚寺舊置判寺事一

人。以朝官以上充。元豐官制行置卿一人。少鄉一人。丞主簿各一

人。鄉掌四夷朝貢宴勞。給賜送迎之事。及國之凶儀。中都祠廟道

釋籍帳除附之禁令。少卿為之貳丞參領之中。太一宮建隆觀等。各

置提點所。掌殿宇齋宮。器用儀物。陳設錢幣之事。在京寺務司。

及提點所。掌諸寺葺治之事。傳法院。掌譯經潤文。左右街僧錄

司。掌寺院僧尼帳籍。及僧官補授之事。已上並屬鴻臚寺。中興後

廢鴻臚不置。併入禮部。

太祖開寶三年。十月甲午。詔開封府。禁止士庶之家喪葬。不得用

僧道威儀前引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燕翼貽謀錄(云云)。

開寶五年。詔僧道每當朝集。僧先道後。勅僧道並隸功德使。禁習

天文地理　按宋史太祖本紀。開寶五年。十一月癸亥。禁僧道習天

文地理　　按佛祖統紀。開寶五年。詔僧道每當朝集。僧先道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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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立殿廷。僧東道西。間雜副職。若遇郊天。道左僧右。敕僧道並

隸功德使。出家求度。䇿試經業。關祠部給牒。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詔普度天下童子。凡十七萬人　按宋史太宗本

紀。不載　按國朝會要(云云)。

太平興國四年。五月戊子。盡括僧道。隸西京寺觀官吏。及高貲戶

授田　按宋史太宗本紀(云云)。

淳化二年。詔國忌日。宰相以下。詣寺觀行香。禁不得事腥酒　按

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真宗景德二年。詔釋道歲度十人者。特放一人。不試經業。

景德四年。詔京城鬻酒肉者。並去寺觀。百步之外。有以酒肉五

辛。酤市於僧道者。許人紏告。重論其罪。

大中祥符二年正月。以封禪行慶。詔天下寺觀各度一人。朝覲泰山

陪位。僧道各度弟子一人。

大中祥符三年。詔天下州郡僧道。有犯公罪者。聽用贖法　按以上

宋史真宗本紀。俱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大中祥符八年。臣僚以車駕詣寺觀。計百拜以上。請令近臣分拜。

不許　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　按國朝會要。大中祥符八年正月。

臣僚言。每歲上元車駕詣寺觀。三十餘處。百拜已上。望自今諸殿

令近臣分拜。上謂王且曰。朕祈福中外。虔恭拜起。未嘗懈怠。卿

等欲申裁減。非朕之意。

天禧三年。普度道釋童行。又大會沙門道士　按宋史真宗本紀。天

禧三年。八月丁亥。大赦天下。普度道釋童行　　按佛祖統紀。天

禧三年八月。恭謝聖祖。大赦天下。節文云。虗皇妙道。西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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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咸昉化源。敢忘崇奉。應天下僧尼道士女冠。係帳童行。並與

普度。尚書右丞林特提舉祠部文牒。是歲度僧二十三萬百二十七

人。尼萬五千六百四十三人。道士七千八十一人。女冠八十九人。

詔於天安殿建道場。答謝天地。大會沙門道士。萬三千八十六人。

上親以銀藥大錢面賜之　　按續文獻通考。天禧中。大會道釋。於

天安殿。凡萬三千餘人。又嘗建齋醮。親臨賜以銀藥大錢。

仁宗天聖元年。二月壬戌。減諸節齋醀道場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

云)。

明道二年。罷創修寺觀　按宋史仁宗本紀。明道二年。夏四月壬

子。罷創修寺觀。帝始親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

寶元二年。五月己亥。禁女冠尼等。非時入內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

云)。

哲宗元祐七年。詔太皇太后本命歲正月一日。京師及天下州軍。各

齋僧尼道士女冠一日。在京宮觀寺院。開建道場七晝夜　按宋史哲

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徽宗崇寧元年。赦書節文應天下名德。僧道為眾師法。未有諡號

者。仰所屬勘會以聞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云云)。

宣和元年正月。改詔釋為道　按宋史徽宗本紀。宣和元年。春正月

乙卯。詔佛改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

氏。寺為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

欽宗靖康元年。詔道君聖節。就道觀行香。乾龍節仍就佛寺　按宋

史欽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靖康元年。詔曰。此自大觀初聖

節行香。許就道觀。今後道君聖節。仍就道觀。若乾龍節。仍就佛

寺建道場。一月一依祖宗舊法。其道士官階。並與追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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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紹興三年。詔僧居道上。始令僧道用綾牒　按宋史高宗本紀。

不載　按佛祖統紀。紹興三年二月。廬山道法師。申劄都省。稱崇

觀之後。道士叨冒資品林靈素王冲道輩。視兩府者甚眾。遂令道

士。冐居僧上。靖康建炎道士。視官已行追毀。而國忌行香。寺院

會聚。猶敢傲然居上。其蔑視國法。有若此者。今欲復還祖宗舊

制。僧史略具載。每當朝集。僧先道後。並立殿廷。僧東道西。凡

遇郊天。道左僧右。尋送禮部。取到太常寺狀。稱因革禮。乾德元

年。宣德門肆赦故事。道左僧右。又檢照嘉祐編敕。并紹興新書。

並以僧道立文為次。其政和條。內道僧觀寺。及道士位在僧上。並

已刪去不行。尋蒙朝旨。依條改正。以僧居上。十一月。太常寺徧

符。諸路應行香立班。諸處聚會。並依祖宗成法。以僧居左。自治

平末。始鬻度牒。舊以黃紙印。造偽為者多。戶部朱異始奏。令僧

道用勅綾牒。

紹興十一年。陳桷等請釋道之封。依舊降勅從之　按宋史高宗本

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紹興十一年。太常卿陳桷等。請釋道封大

師塔額。乞依舊降勅從之。

紹興十三年。道正僧正。各申狀爭序位。勅僧居道士上　按宋史高

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紹興十三年。臨安府道正劉若謙。申

省乞道士序位在僧上。妄稱別得指揮。僧正善達。陳狀乞檢準。紹

興三年。都省批送法道法師。乞復祖宗舊法。繼蒙朝旨。批下依條

改正。應行香立班。諸處聚會。以僧在上。告示劉若謙。取知委

狀。後有妄詞。以違制論。

紹興十五年。春正月辛未。初命僧道。納免丁錢　按宋史高宗本紀

(云云)　　按佛祖統紀。紹興十五年。敕天下僧道。始令納丁錢。

自十千至一千三百凡九等謂之清閒錢。年六十已上。及殘疾者。聽

免納。道法師。致書於省部曰。大法東播。千有餘歲。其間汙隆隨

時。暫戹終奮。特未有如今日。抑沮卑下之甚也。自紹興中年。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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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征免丁錢。大者十千。下至一千三百。國四其民士農工商也。僧

道舊籍仕版。而得與儒分鼎立之勢。非有經國理民之異。以其祖大

聖人。而垂化為善故耳。至若天災流行。雨暘不時。命其徒以禱

之。則天地應鬼神順。抑古今耳目。所常聞見者也。夫苟為國家禦

菑。而來福祥亦宜。稍異庸庶之等夷可也。若之何遽以民賦賦且數

倍。今天下民丁之賦。多止緡錢三百。或土瘠民勞。而得類免者為

僧。反不獲齒於齊民。以其不耕不蠶。而衣食於世也。夫耕而食。

蠶而衣。未必僧道之外。人人耕且蠶也(云云)。

紹興二十一年。九月戊戌朔。籍寺觀絕產以贍學　按宋史高宗本紀

(云云)。

紹興三十一年。二月乙丑。復鬻僧道度牒　按宋史高宗本紀(云

云)。

孝宗乾道三年八月。四川旱。賜制置司。度牒四百備振濟　按宋史

孝宗本紀(云云)。

乾道四年。出僧道度牒千道。禁科場文用佛老語　按宋史孝宗本

紀。乾道四年。五月癸亥。出僧道度牒千道　　按佛祖統紀。乾道

四年九月。上謂禮部尚書李燾曰。科舉之文。不可用佛老語。若自

修之山林。於道無害。倘用之科。場恐妨政事。

乾道七年。二月甲子。詔寺觀毋免稅役　按宋史孝宗本紀(云云)。

乾道八年八月。召三教之士。集內觀堂。賜齋　按宋史孝宗本紀。

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淳熈二年。賜白雲堂印。令天下三學諸宗。並詣白雲堂。公舉用

印。申明有司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淳熈二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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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駕幸上竺。炷香禮敬大士。詔建護國金光明道場。賜白雲堂

印。令天下三學諸宗。並詣白雲堂。公舉用印。申明有司。

淳熈七年。召雪竇禪師。入見。與論三教同異　按宋史孝宗本紀。

不載　按佛祖統紀。淳熈七年。召明州雪竇寶印禪師。入見。上問

曰。三教聖人。本同此理。師曰。譬如虗空。初無南北。上曰。但

所立門戶異耳。故孔子以中庸設教。師曰非中庸。何以立世間。華

嚴有云。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上曰。今時學者。祇觀文

字。不識夫子心。師曰。非獨今之學者。當時顏子為具體。祇說得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亦未足以識夫子心。夫子亦

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而觀。當時弟子。尚

不識夫子心。況今人乎。張商英有云。唯吾學佛。然後能知儒。上

曰。朕意常作此見。上又問曰。老莊之教何如。師曰。可比佛門

中。小乘人耳。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為

界。正如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老子曰。吾有

大患。為吾有身。大乘人則不然。度眾生盡。方證菩提。正如伊

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如有一夫。不

被其澤。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也。上大說。即日詔住徑山。

淳熈十四年。八月辛未。賜度牒一百道備振　按宋史孝宗本紀(云

云)　　按燕翼貽謀錄。僧道度牒每歲試補刊印板。用紙摹印。新法

既行。獻議者。立價出賣。每牒一紙。為價百三十干。然猶歲立為

定額。不得過數。熈寧元年七月。始出賣於民間。初歲不過三四千

人。至元豐六年。限以萬數。而夔州轉運司。增價至三百干。以次

減。為百九十干。建中靖國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干。大觀四年。歲

賣三萬餘紙。新舊積壓。民間折價。至九十干。朝廷病其濫。住賣

三年。仍追在京民間者毀抹。諸路民間聞之。一時爭折價急售。至

二十干。一紙而富家停榻。漸增至百餘貫。有司以聞。遂詔已降度

牒。量增價直。別給公據。以俟書填六年。又詔改用綾紙。依將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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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校尉例。宣和七年。以天下僧道。踰百萬數。遂詔住給五年。繼

更兵火。廢格不行。南渡以後。再立新法。度牒自六十干。增為百

干。淳熈初。增至三百干。又增為五百干。又增為七百干。然朝廷

謹重愛惜。不輕出賣。往往持錢。入行都多方經營。而後得之。後

又著為停榻之令。許容人增百干興販。又增作八百干。近歲給降轉

多。州郡至滅價以求售矣。

(圖書集成)神異典二氏部彚考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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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集成)神異典二氏部彚考卷下

金

海陵天德元年。廢度僧道　按金史海陵本紀。不載按續文獻通考(云

云)。

章宗明昌元年。春正月戊辰。制禁自披剃。為僧道者　按金史章宗

本紀(云云)。

明昌二年。二月壬辰。勅親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許僧尼道士出入　

按金史章宗本紀(云云)。

明昌三年。勅釋道拜父母。其禮數。一准常儀　按金史章宗本紀。

明昌三年。三月癸巳。尚書省奏。言事者為釋道之流。不拜父母親

屬。敗害風俗。莫此為甚禮官言。唐開元二年勅云。聞道士女冠僧

尼。不拜二親。是為子而忘其生。傲親而徇於末。自今以後。並聽

拜父母。其有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准常儀。臣等以為宜依典

故。行之制可。

承安元年。勅大定十五年。附籍僧尼道士女冠。年六十以上。並令

受戒　按金史章宗本紀。承安元年。六月丁卯。勅自今長老太師大

德。不限年甲。長老太師。許度弟子三人。大德二人。戒僧年四

十。以上者度一人。其大定十五年。附籍沙彌。年六十以上。並令

受戒。仍不許度弟子尼道士女冠。亦如之。

承安二年。降僧道度牒。紫褐師德號。以助軍儲　按金史章宗本

紀。承安二年。夏四月。尚書省奏。比歲北邊。調度頗多。請降僧

道。空名度牒。紫褐師德號。以助軍儲。從之。

泰和二年。十二月癸酉。以皇子晬日。放僧道戒牒三千　按金史章

宗本紀(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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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興定二年。詔沿邊諸州僧道。惟本處受度。聽依舊居止外來

者。遣入郡譏其出入　按金史宣宗本紀。興定二年。冬十月戊午。

尚書省言。獲姦細叛亡。率多僧道。詔沿邊諸州。惟本處受度。聽

依舊居止。來自河北山東。遣入內郡。譏其出入。

元

憲宗元年。夏六月。以僧海雲。掌釋教事。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

事　按元史憲宗本紀(云云)。

憲宗　年。召僧道二家。同詣上所辨析。以僧勝。勅道士樊志應

等。削髮為僧　按元史憲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世祖居潛

邸時。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同詣上所辨析。二家自約。道勝則

僧冠首而為道。僧勝則道削髮而為僧。既而僧家勝。上遣近臣脫懽

將道者。樊志應等十有七人。詣龍光寺削髮為僧。焚偽經四十五

部。天下佛寺。為道流所據者。二百三十七區。悉命歸之。

世祖中統二年。採訪僧道　按元史世祖本紀。中統二年五月。遣王

祐於西川等路。採訪僧道。八月賜慶壽寺。海雲寺。陸地五百頃。

中統三年。以星變。勅作佛事並設醮　按元史世祖本紀。中統三

年。十一月乙酉。太白犯鉤鈴。丁亥勅聖安寺。作佛頂金輪。會長

春宮。設金籙周天醮。

至元三年。夏四月庚午。勅僧道。祈福於中都寺觀。

至元四年九月。癸丑。申嚴西夏中興等路。僧尼道士之禁。

至元七年。九月庚子。勅僧道。也里可溫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

籍為民。

至元十二年。秋七月癸未。詔遣使江南。搜訪僧道陰陽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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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十三年。六月庚午。勅西京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等有室家

者。與民一體輸賦。

至元十九年。冬十月己丑。勅河西僧道。也里可溫有妻室者。同民

納稅　按以上。俱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二十五年。命作佛事設醮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五年。

冬十二月。命亦思麻等。七百餘人作佛事。坐靜於玉塔殿。寢殿。

萬壽山護國仁王等寺。凡五十四會。天師張宗演。設醮三日。

至元二十七年。春二月。順州僧道士。四百九十一人。饑給九十日

糧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二十九年。秋七月癸亥。也里嵬里沙沙嘗簽僧道儒。也里可溫

答赤蠻為軍。詔令止隷軍籍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成宗元貞元年。賜天師張與棣等玉圭。又賜帝師佛冠。為造宮塔　

按元史成宗本紀。元貞元年。春二月。賜天師張與棣。宗師張留孫

真人張志仙等十三人玉圭。各一製寶玉。五方佛冠賜帝師。三月以

東作方殷。罷諸不急營造。惟帝師塔。及張法師宮不罷。

大德元年。詔定僧道禁制　按元史成宗本紀。大德元年。夏六月。

詔僧道犯姦盜重罪者。聽有司鞫問。十一月壬戌。禁僧道擅據鑛炭

山場。十二月戊戌。中書省臣同河南平章孛羅歡等言。富戶規避差

稅。冐為僧道。且僧道作商賈。有妻子。與編氓無異。請汰為民。

宋時為僧道者。必先輸錢縣官。始給度牒。今不定制。僥倖必多帝

令議擬以聞。

大德六年。冬十一月。詔江南寺觀。凡續置民田。及民以施入為名

者。並輪租充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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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八年。夏四月。命僧道為商者輸稅。　按以上。俱元史成宗本

紀(云云)。

大德十一年五月。武宗即位。十二月。詔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並

依舊制納稅　按元史武宗本紀(云云)。

武宗至大二年。詔徵僧道租稅　按元史武宗本紀。至大二年。夏六

月乙亥。中書省臣言河南江浙省言宣政院。奏免僧道也里可溫答失

蠻租稅。臣等議。田有租。商有稅。乃祖宗成法。今宣政院一體。

奏免非制有旨。依舊制徵之。

至大四年。仁宗即位。罷僧道諸司　按元史仁宗本紀。至大四年。

春三月庚寅。帝即位。夏四月。罷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頭陀白雲宗

諸司　按李孟傳。孟字道復。仁宗嗣立真。拜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

祿大夫時。釋老二教。設官統治。權抗有司。撓亂政事。僧道尤苦

其擾孟言人君之柄。在賞與刑。賞一善而天下勸。罰一惡而天下

懲。柄乃不失所施。失當不足勸懲。何以為治。僧道士既為出世

法。何用官府繩治。乃奏雪冤死者復其官。蔭濫冐名爵者悉奪之。

罷僧道官。天下稱快。

仁宗延祐七年。英宗即位。御史請罷僧道濫爵　按元史英宗本紀。

延祐七年。春三月。帝即位。五月壬寅。監察御史。請罷僧道濫

爵。及建寺之費。丙午御史劉恒。請興義倉。奪僧道官。

英宗至治三年。三月辛亥。以圓明王道明之亂。禁僧道度牒符籙　

按元史英宗本紀(云云)。

泰定帝泰定元年。張珪等奏請。減罷醮祠佛事。僧道典買民田悉役

之。有畜妻子者。罷遣為民。不從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不載　按

張珪傳。泰定元年六月車駕在上都。先是帝以災異。詔百官集議。

珪乃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極論當世得失。與左右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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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郎宋文瓚。詣上都奏之。其議曰。累朝斡耳朵所立長秋承徽長寧

寺。及邊鎮屯戍別議處之。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天地感

鬼神。初未嘗徼福於僧道。以厲民病國也。且以至元三十年。言之

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

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詣為例。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復營幹

近侍。買作佛事。指以算卦欺昧奏請僧修布施莽齋。自稱特奉。傳

奉所司。不敢較問。供給恐後。況佛以清淨為本。不奔不欲。而僧

徒貪慕貨利。自違其教。一事所需。金銀鈔弊。不可數計。歲用鈔

數千萬錠。數倍於至元間矣。凡所供物。悉為己有。布施等鈔。復

出其外。生民脂膏。縱其所欲。取以自利。畜養妻子。彼既行不修

潔。適足褻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國不永。致

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臣等議。宜罷功德使司。其在至元

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

餘悉減罷。近侍之屬。並不得巧計。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傳

奉從中。書復奉乃行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民典賣田。隨

收入戶。鐵木迭兒為相。納江南諸寺賄賂。奏令僧人買民田者。毋

役之。以里正主首之屬。逮今流毒細民。臣等議。惟累朝所賜僧寺

田。及亡宋舊業。如舊制勿徵。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

業。宜悉役之。著為令僧道出家。屏絕妻孥。蓋欲超出世表。是以

國家優視。無所徭役。且處之宮寺。宜清淨。絕俗為心。誦經祝

壽。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主之徒。傷

人逞欲壞教干刑者。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褻天瀆神。臣等

議。僧道畜妻子者宜罪。以舊制。罷遣為民。帝不從。

泰定二年。詔寺觀田土。與民均役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泰定二

年。春正月。中書省臣言。江南諸寺觀田土。非宋舊置。并累朝所

賜者。請仍舊制。與民均役。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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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定四年。秋七月。籍僧道有妻者。為民。九月禁僧道買民田。違

者坐罪。沒其直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云云)。

致和元年。春正月。禁僧道匿商稅。夏四月己酉。御史楊倬等。以

民饑。清分僧道儲粟濟之。不報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云云)。

文宗天曆二年。修醮作佛事　按元史文宗本紀。天曆二年。秋八

月。遣道士苗道一吳全節。修醮事於京師。冬十一月。后八不沙。

請為明宗資冥福。命帝師率群僧。作佛事七日。於大天源延聖寺。

道士建醮於玉虗天寶太乙萬壽四宮。及武當龍虎二山。

至順元年。命僧道輸粟者。加師號。以庫藏等物。給佛寺。鑄金印

賜道士　按元史文宗本紀。至順元年。春二月。命僧道輸己粟者。

加以師號。閏七月。籍鎖住野里牙等。庫藏田宅奴僕牧畜。給大承

天護聖寺為永業。鑄黃金神仙符命印。賜掌全真教道士苗道一。

至順二年。以水旱。大給僧道度牒　按元史文宗本紀。至順二年三

月。中書省臣言。宣課提舉司歲榷商稅為鈔十萬餘錠。比歲數不

登。乞譏僧道為商者。仍征其稅。有旨誠為僧者。其仍免之。浙西

諸路。比歲水旱。中書省臣請。令寺觀諸田佃民。從其主假。貸錢

穀自賑。并給僧道度牒一萬道。從之。

順帝元統二年。春正月癸卯。勅僧道與民一體充役。是歲禁私剏寺

觀菴院。僧道入錢五十貫。給度牒方出家　按元史順帝本紀(云

云)。

至正二年。夏六月戊申。命江浙撥賜僧道田還官。徵糧以備軍儲　

按元史順帝本紀(云云)。

至正六年。詔復立佛寺道宮。財用規運總管府　按元史順帝本紀。

至正六年。冬十二月甲申。詔復立大護國仁王寺。昭應宮。財用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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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總管府。凡貸民間錢二十六萬餘錠。

至正十五年。夏六月。江浙省臣奏請。寺觀撥賜田糧。盡行拘收。

從之　按元史順帝本紀(云云)。

明

明定僧尼道士女冠。尊卑之分。並令拜父母。祭祀喪服。與常人

同。衣服不得用紵絲綾羅　按明會典。釋道二教。自漢唐以來。通

於民俗。難以盡廢。惟嚴其禁約。毋使滋蔓。令甲具在最為詳密

云　凡稱道士女冠者。僧尼同。若於其受業師。與伯叔父母同。其

於子弟。與兄弟之子同　凡僧尼道士女冠。並令拜父母。祭祀祖

先。喪服等第。皆與常人同。違者。杖一百還俗若僧道衣服。止許

用紬絹布匹。不得用紵絲綾羅。違者。笞五十還俗。衣服入官。其

袈裟道服。不在禁限。

太祖洪武三年。令僧道自居房舍。不得僭用紅色綵畵。建齋設醮。

不許奏章上表。投拜青詞　按明會典。凡寺觀菴院。洪武三年。令

除殿宇棟梁門牕神座案卓。許用紅色。其餘僧道。自居房舍。並不

許起造斗拱。彩畫梁棟。及僭用紅色什物牀榻椅子　按明大政紀。

洪武三年。六月癸亥。中書省奏。凡僧道建齋設醮。不許奏章上

表。投拜青詞。亦不許塑畫天地神祇。及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巫覡

扶鸞禱聖書符呪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詔

從之。

洪武五年。罷僧道丁錢。造周知冊。頒行天下寺觀　按明會典。凡

僧道給度。洪武五年。令給僧道度牒。罷免丁錢。僧錄道錄司。造

周知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即與對冊其父兄貫籍告度日

月。如有不同即為偽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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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六年。令府州縣。止存大寺觀一所。僧道必精通經典。方給

牒。女子年未四十。不許為尼姑女冠　按明會典。洪武六年。令各

府州縣。止存大寺觀一所。并處其徒。擇有戒行者領之。若請給度

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　是年令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

不許為尼姑女冠。

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乙酉。定天下僧道服色袈裟法服　按明大政紀

(云云)。

洪武二十四年。禁僧道雜處於外。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佛經譯

定者。不許增減辭語。道士設醮。不許拜奏青詞　按明會典。凡清

理寺觀。洪武二十四年。令清理釋道二教。凡各府州縣寺觀。但存

寬大可容眾者一所。并居之。不許雜處於外。違者。治以重罪。親

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　又令天下僧道。有剏立菴堂寺觀。非舊

額者。悉毀之。令佛經翻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辭語。道士設醮。不

許拜奏青詞。各遵頒降科。儀民有效。瑜珈教稱為善友。假張真人

名。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　　按續文獻通考。是年辛未。勅禮

部清理釋道。曰佛本異教。漢時至自西域。當時士民崇敬。後有去

鬚髮舍兒童出家者。其修行則去色相。絕嗜欲。潔身為善。道教始

老子。至漢張道陵。以異術攝召鬼神。禦災捍患。二教立世。久不

磨滅者。以此今學佛老者。皆不循其本俗。違教敗行。為害甚大。

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眾者一所。

并居之。毋雜處於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

洪武二十六年。令考試僧道中式者給牒　按明會典。凡保舉僧道。

洪武二十六年。令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縣。申呈開設僧道衙門。

保舉到僧人劄付僧錄司。道士劄付道錄司。考試如果中式就申吏部

施行　是年令司每三年考試。能通經典者。申送到部具奏。出給度

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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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十七年。榜示僧道禁例　按明會典洪武二十七年。令榜示天

下寺觀凡歸。并大寺設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稅。每大觀道士編

成班。次每班一年高者。率領餘僧道。俱不許奔走於外。及交搆有

司。以書冊。稱為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人。於崇山深谷修禪。

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不許。毋得私刱菴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

路費。毋索取於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同者。拏送有

司。僧道有妻妾者。許諸人趕逐。相容隱者罪之。願還俗者聽。亦

不許收民間兒童為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

下。願為僧者。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具奏方許。三年後。赴京考

試。通經典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為民。有稱白蓮靈寶火居。

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為議論沮令者。皆治重罪。

洪武二十八年。奏准天下僧道。赴京考試。不通經典者。黜還俗。

年六十以上者。免試　按明會典(云云)。

惠宗建文三年。勅限僧道田人五畝　按續文獻通考。建文三年秋。

限僧道田人五畝。從戶科給事中陳繼之之議也。勅禮部曰。朕聞釋

道之教。其來久矣。本以清淨空幻為宗。超世離俗為事。近代以來

俗僧鄙士。貪著自養殖貸。富豪甚至。田連阡陌。本欲以財自奉。

然利害相乘。迷不知覺。既有饒足之利。必受官府之擾。況因此不

能自守。每罹刑憲。非惟身遭僇辱。而教亦隳焉。夫佛道本心。陰

翊王化其功弘多。至於末流。所習本乖。蠹蝕教門。致使訕毀肆行

貽累。厥初朕甚憫之。原其害教之端。實自田始。分天下寺菴宮

觀。除原無田產。外其有田者。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畝。免其租

稅。以供香火之費。餘田盡入官。有佃戶者。佃者自承其業。無佃

戶者。均給平民。如舊田不及。今定數者不增。若有以祖業及歷代

撥賜。為詞告言者勿理。如原係本朝撥賜者。不在此例。凡僧道一

應丁役。並免其有。自相告訐爭訟。非干軍民者。聽其本教衙門自

治。若致傷人命。及干軍民詞訟者。仍聽有司受理。其入理訟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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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許仍服僧道冠服。洪武年間。已有清理。及開設門榜。文當

申明。遵守教規。化緣者。不在禁限。非奉朝命。不許私竊簪剃。

年未五十者。不許為尼及女冠。嗚呼多藏厚亡。老氏攸戒。除欲去

累。大覺所珍。利欲減則善心生。善人多則風俗美。欽茲定制。永

底太平。遂定銓選法。通類覆奏。

建文四年。令寺觀新剏者。歸併如舊　按明會典。洪武三十五年。

令清理釋道二教。凡歷代以來。及洪武十五年以前。寺觀有名額

者。不必歸併。新剏者。歸併如舊(按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

成祖永樂元年。令僧道三年一給度牒。並禁其娶妻妾　按明會典。

永樂元年。令三年一給度牒　僧道娶妻妾者。杖八十還俗。女家同

罪。離異寺觀住持。知情與同罪。不知者不坐。若僧道假托親屬。

或僮僕為名求娶。而僧道自占者。以姦論。

永樂四年。徵天下道士。及西僧至京師　按明通紀永樂四年十二

月。徵天下道士。至京師。朝天宮神樂觀洞神宮。修舉金籙齋法。

薦皇考皇妣。車駕幸齋壇。七日而畢。迎西僧尚師哈立麻。至京

師。先是上在藩邸。聞烏思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及即位。遣

中官侯顯齋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乃至車駕往視之。無拜跪禮合掌

而已。

永樂十年。申明僧道禁約　按明會典。永樂十年。諭禮部。天下僧

道。多不守戒律。民間修齋誦經。動輙較利厚薄。又無誠心。甚至

飲酒食肉。遊蕩荒淫。略無顧忌。又有無知遇民。妄稱道人。一槩

蠱惑。男女雜處無別。敗壞風化。洪武中。僧道不務祖風。及俗人

行瑜珈法。稱火居道士者。俱有嚴禁。即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

永樂十六年。定府州縣僧道人數童子投寺觀。必父母皆允。又祖父

母父母。有他子孫侍養。鄰里勘保無礙乃許　按明會典。永樂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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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定天下僧道。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

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許。陳告有司行鄰里勘保無

礙。然後得投寺觀。從師受業。五年后。諸經習熟。然后赴僧道錄

司考試。果諳經典。始立法名。給與度牒。不通者。罷還為民。若

童子與父母不願。及有祖父母父母。無他子孫侍養者。皆不許。有

年三四十以上先會出家。而還俗及亡命黥刺。亦不許寺觀住持容

留。違者罪之。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甲寅。命禮部。集僧道於慶壽海印二寺。及

靈濟宮。各建揚大齋七晝夜　按明大政紀(云云)。

宣宗宣德元年。詔考試僧道。能通經典。方准給牒　按明會典。宣

德元年。以僧道行童。請給度牒甚多。諭禮部。先令僧道官取勘禮

部同翰林院官禮科給事中及僧道官考試。能通經典。方准給與。

宣德二十年。禮部奏。不許濫收額外。僧道候考試。精通經典者。

給度牒。從之　按明大政紀。宣德二年十二月。禮部奏。永樂十六

年。太宗皇帝定制。凡願出家。為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

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額外不許濫收。候五年後考試。如果精通

經典。給與度牒。今天下僧道。赴京請給度牒者。多係額外濫收。

且不通經典者。多請如例悉遣歸。從之。

宣德十年。禁僧道私自簪剃。及妄言惑眾者　按明會典(云云)。

英宗正統六年。榜示僧道禁約　按明會典。正統六年。令僧道多有

壞亂心術。不務祖風。混同世俗。傷壞風化。都院察即遵洪武舊

例。出榜禁約。違者罪之。

是年令新剏。寺觀會有賜。額者聽其居住今後再不許私自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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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九年十月。頒釋道大藏經典於天下寺觀　按名山藏典謨記(云

云)。

正統十年三月。申禁私創寺院庵觀　按名山藏典謨記(云云)。

正統十四年。勅僧道審係額內。并貫籍明白。精通經典。乃許奏請

給牒　按明會典。正統十四年。令僧道應給度牒者。各僧道衙門。

先行勘試。申送有司。審係額內。并貫籍明白。仍試精通經典。方

許申送禮部。覆試中式。然後具奏請給。

代宗景泰三年。令各寺觀田。止存六十畝為業　按明會典。景泰三

年。令各處寺觀田土。每所量存六十畝為業。其餘撥與小民。佃種

納糧。

景泰六年。令僧道持行修潔。又丁多不係軍。匠等戶。仍審係額

內。方許收度　按明會典。景泰六年。令僧道務要持行修潔。本戶

丁多不係軍匠。鹽竈等籍里老保結呈縣覆實具申府司類呈該部。方

許收度。仍勘各寺觀。原定額數。如已數多不與出給。

英宗天順八年。詔京城內外寺觀。今後不許增修請額　按明會典(云

云)。

憲宗成化元年。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　按明大政絕成化元年二

月。皇太后壽誕。令僧道建設齋醮。給事中張寧。劾禮部尚書姚

夔。斂會大臣。收買炷香。詣寺觀行禮祈福。祇壞風俗傷名教。寧

疏云。邇者。恭遇皇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見皇上將欲表

揚孝道。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執事。但當

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敬承道德。允合舊章。而禮部

尚書姚夔等。乃於各衙門。斂會財物。收辦炷香。約至期赴壇行

禮。為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為此深惜。切

惟。人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修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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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欲願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保和小民廉濟四海。故曰。求福不

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以禱祀得福。丹藥

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為徒以瓣香尺楮。列

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明。率而拜曰。為朝廷祈福祝壽。天地鬼

神。山川河岳。昭布森列可厚誣以是哉。不報。

成化六年。陳音請降佛子真人位號。不聽　按名山藏典謨記。成化

六年三月。翰林院編修陳音。請佛子法王真人。妖妄之徒。乞降其

位號。杜其恩賞。上曰。佛子真人名號。祖宗之舊。如何可更。

成化十年。給度僧道　按名山藏典謨記。成化十年六月。給度僧

道。南京監察御史任英言。比水旱澇相。仍災異迭見。內地荐饑。

邊塞多警。京城內外。民食孔艱。若復行給度。則天下僧道紛集京

師。米價益貴。況此輩奸盜者多。即如四川僧徒悟昇。乃為賊首。

乞罷其令。不從。

成化十二年三月。禮部尚書鄒幹奏。近年度牒僧道過多。乞定為限

制。從之　按明大政紀(云云)。

成化十三年。勅定僧道住持人數　按明會典。成化十三年凡。僧道

住持勅。建寺觀許。二人勅。賜并在外寺觀。各止許一人。

成化十八年。定僧道犯罪不還俗令　按名山藏典謨記。成化十八年

十二月。定僧道犯公罪。不還俗人。令巡撫南直隸兵部尚書兼左副

都御史王恕奏言。律法僧道犯罪。曾經決罰者。並令還俗。而江浙

僧道。多因被人侵占田土。負欠租稅。詿誤致罪者。請同常人收贖

法。勿令還俗。都察院會六部議覆奏。從之著為令。

成化二十年。大度僧道。以救饑　按名山藏典謨記。成化二十年十

月。給空名度牒一萬紙。分送山陜。令募民願為僧道者。令詣避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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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輸粟十石。給度之。十二月預度天下僧道六萬人。以救山陜

饑。

成化二十三年。令僧道還俗養親。是歲僧乃方士俱謫降　按明會

典。成化二十三年。令僧道有父母現存。無人侍養者。不問有無度

牒。許令還俗養親　按明通紀。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僧繼曉發。原

籍為民。方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思等俱謫。戍邊四川番僧國師法王

領占竹等悉降革職事并追奪累次降勅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

居住。

孝宗弘治五年四月。禁齋醮戒壇之妄　按名山藏典謨記(云云)。

弘治七年。定僧道尼姑女冠律例　按明會典。凡僧道罪犯。弘治七

年。令僧道尼姑女冠。有犯奸淫者。就於本寺觀菴院。門首枷號一

箇月。滿日發落。

弘治十三年。定僧道及漢人。習學番教律例　按明會典。弘治十三

年。奏准僧道官。僧人道士。有犯挾妓飲酒者。俱問發原籍為民。

若奸拜認義父母親屬。俱發邊衛充軍　凡僧道額外擅收徒弟者。問

發口外為民。往持還俗。僧道官知而不舉者。罷職　凡漢人出家。

習學番教。不拘軍民。僧否關給度牒。俱問發原籍。各該軍衛。有

司當差。若漢人冐作番人。發邊衛充軍　凡僧道擅收徒弟。不給度

牒。及民間子弟。戶內不及三丁。或在十六以上而出家者。俱枷號

一箇月。並罪坐。所由僧道官及住持。知而不舉者。各罷職還俗。

僧道犯罪。雖未給度牒。悉照僧道科斷。該還俗者。查發各原籍當

差。若仍於原寺觀菴院。或他寺觀菴院潛住者。並枷號一箇月。照

舊還俗。僧道官及住持。知而不舉者。各治以罪。

弘治十六年。詔建壽塔。及撰真人誥命。既而皆罷之　按明通紀。

弘治十六年。詔建壽塔於朝陽門外。既而罷之。時大學士劉健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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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前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餓死臺城。本以求福。反以致

禍。觀諸往事。可為明鑒。我祖宗相傳治天下。以堯舜周孔之道而

已。浮屠異端。蠧財惑眾。何關於治。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垂

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祺等誥命及封號。健等復言。竊惟。異端

不可信。誥命不當與。夫誥命朝廷所以獎賢勵能。雖卿士大臣。必

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況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有

功德者。諡號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至十八字。流布朝野。

傳聞後世。皆曰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之

何。疏入有旨俱報罷。

武宗正德二年。五月。月食。度天下僧道四萬人　按名山藏典謨記

(云云)。

正德十六年。禁私剏菴院寺觀。及私度僧道尼姑女冠　按明會典。

正德十六年。奏准今後再有私剏菴院寺觀。私度僧道尼姑女冠者。

拏問治罪寺觀拆毀入官　凡寺觀菴院。除見在處所外。不許私自剏

建增置。違者。杖一百。還俗僧道。發邊遠充軍。尼僧女冠。入官

為奴。若僧道不給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長。家長當

罪。寺觀住持。及受業師。私度者。與同罪並還俗。

世宗嘉靖二年。以楊廷和鄭一鵬等言。暫停齋醮　按明通記。嘉靖

二年三月。楊廷和等。疏請斥遠僧道。停罷齋醮。九卿喬宇等。各

疏諫止。上曰。覧卿等言。具見忠愛至意。朕已知之　　按明大政

紀。嘉靖二年。閏四月。停齋祀。初太監崔文。以禱祀誘帝。大學

士廷和力諫。不聽臺諫言之。俱不報。給事中鄭一鵬上言。臣巡光

祿見。正德十六年五月。以來宮中。自常膳外。少有所取。邇者。

禱祀繁興。制用漸廣。乾清坤寧諸宮。各建齋醮。西天西番漢經。

諸廠亦各有之。至於五花宮。乾清宮。西暖閣。坤寧宮。東次閣。

亦有之。或連日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經筵俱虗設。而無

所用矣。傷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莫此為甚。臣謂。挾此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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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皆魏彬張銳之餘黨。曩以欺先帝。使生民塗炭。海內虗耗。先帝

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陛下亟誅之遠之可也。臣放金錢一醮蔬腐之

費。至萬有八千。其餘不知幾十萬也。以月計之。不知幾百萬也。

今天災時變。月無虗日。京師之民。至有裹席行乞。母子裸而餓死

者。州縣則徵發繁擾。仍以饑饉。窮者轉為盜賊。良者糜於兵刃。

邊境之民。日夜望風。荷戈而不得食。陛下以為今之民怨耶樂耶。

忍斂民怨。不忍傷佞倖之心。忍拂元臣弼士之諫。不忍違寺僧之

請。此愚臣之所未解也。伏願。改西天廠。為寶訓廠。以貯祖宗御

製諸書。西番廠為古訓廠。以貯五經子史諸書。漢經廠為聽納廠。

以貯諸臣奏疏。選內臣謹畏者。司其筦鑰。陛下經筵之暇。遊息其

中則壽。何以不若堯舜治。何以不若唐虞哉。帝曰。天時饑饉。齋

祀暫且停止。

嘉靖六年。勅發尼僧道姑出嫁　按明會典。嘉靖六年。奏准尼僧道

姑。發還原籍出嫁。其菴寺房室土地。盡數入官。

嘉靖八年。禁婦女出入寺觀。及多蓄行童　按明會典。靖嘉八年。

奏准凡宦戚施捨寺觀。不許容令婦女出入。及多蓄行童。若有私自

簪剃。并犯奸者。各照律例問擬。

嘉靖十八年。勅僧道照額設定數。每名納銀十兩　按明會典。嘉靖

十八年。奏准僧道照國初額設定數。每僧道一名。納銀十兩。在內

於兩京工部。在外於各布政司。直隸於各府。上納類解。免其赴

京。其兩京兩度。在京准二千名。南京一千名。

嘉靖二十九年。定僧道官。及僧道律例　按明會典。嘉靖二十九

年。定僧道官。受財枉法滿貫　凡僧道官。係京官具奏提問。在外

依律。徑自提問。受財枉法滿貫。亦問充軍及僧道。有犯姦盜詐。

偽逞私爭訟怙終故犯并一應贓私罪名有玷清規妨礙行止者。俱發還

俗。若犯公事失錯。因人連累及過誤致罪。於行止戒規無礙者。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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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運炭納米等項。各還職為僧為道　僧道犯罪。曾經決罰者。並令

還俗。

嘉靖三十三年。題准僧道。由戶部咨禮部。填給度牒　按明會典。

嘉靖三十三年。題准各府州縣。納解年終造冊連庫收繳送戶部。給

與號紙一張。咨送禮部。填給度牒。

嘉靖三十七年。議准僧道度牒。每名量減銀四兩　按明會典(云

云)。

穆宗隆慶六年。題准禮部印發空頭度牒通行。各處召納。如有來京

請給者。赴戶部納銀五兩。發號紙送禮部給牒　按明會典(云云)。

神宗萬曆元年。勅五城御史驅令遊食僧道回籍。禁私自簪剃。及不

著本等冠服者　按明會典。萬曆元年。令五城御史。查各寺觀菴

院。有遊食僧道。驅令回籍仍比照居民保甲法置立油牌開寫年貌籍

貫。以便稽查其有。私自簪剃。及不穿戴本等冠服者。訪拏治罪。

萬曆十三年。定僧道於寺觀神廟。刁姦婦女。及縱令婦女於寺觀神

廟律例　按明會典。萬曆十三年。定僧道軍民人等。於各寺觀神

廟。刁姦婦女。因而引誘逃走。或誆騙財物者。俱發附近充軍民人

夢等。縱令婦女於寺觀神廟有犯者。問罪枷號一箇月發落　年萬

曆　　年。勅禁私建寺觀。僧道果戒行無碍。始准給牒。其不守清

規者。令還俗務農　按春明財餘錄。宗伯沈鯉。拆毀寺觀。疏看得

戶部尚書王遴條議。要將近日私創寺觀庵院。盡數拆毀。僧道者四

十以下。無度牒者。盡數騙逐歸農。流寓者。遞歸本籍。土著者。

收入里戶。白蓮羅道等會惑眾糜列者。悉從重懲治。一節為照。異

端之術。足以惑世誣民。苟非禮教素明。未有不蠱。於福田利益之

說偷。在昔已然。其風猶未甚也。邇來遊手遊食之輩。布滿中外。

此倡彼和。莫可收拾。以致梵宇琳宮。星棋布。而無知之。民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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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香建幟號佛者。日充斥於道塗。豈直民財糜費上虧惟正之供。且

風俗漸偷。釀成地方之禍。臣等目擊茲獘。方欲申飭。今尚書王遴

條奏。及此深得移風易俗。足國裕民至計相應酌議題請恭候命下移

咨兩京都察院轉行五城內外。及天下司府州縣地方大小寺觀庵院。

除係古剎。及奉有欽依建置。照舊存留。聽其焚修外。若係近日私

創庵院。招集僧尼。瀆祀不經者。悉行拆毀入官。以後再不許新立

增置。違者。依律問遣。僧道曾經給有度牒。年四十以上者。照舊

存留。其年四十以下。未經給度牒者。查果戒行無碍。始准查照見

行事例申送納給度牒。如不行給度牒削剃不守清規。與流寓遊食之

徒。一并驅逐。原籍務農。當差一切白蓮羅道。募緣僧道。及約會

燒香。頭戴甲馬。口稱佛號。等項愚民。在內聽緝事衙門。在外著

巡邏員役。嚴加禁捕。務得會首倡率之人。依律枷號治罪。知情故

縱者。罪亦如之。勿視虗文。務臻實效。然臣等猶有過計焉。夫禮

者。禁於未然。易為力。而已然者。難為功。查得僧道之禁。即今

言官建白。本部議覆。不啻三令五申矣。而齋醮施捨。愈昌愈熾。

俾異端者。流安坐而享富厚。豈盡左道之愚。人抑亦崇尚者之自愚

耳。崇之於彼。而欲禁之。於此猶聚羶而驅蠅。增薪而止沸也。其

將能乎今。宜於禁令之外。仍以禮教隄防之乞勅各撫按嚴督各該守

令毋專以簿書期會為急。而以移風易俗為要。申明聖諭。勸化愚

民。教以君臣父子之常道。示以農桑衣食之恒業。曉以惠迪從逆之

實理。喪葬必依家禮。有擅作佛事者必罰。祈年必於方社。有揭榜

消禳者必罪。大經既正。邪慝漸消。行之既久。果於風化有裨。不

為俗吏。吏部開著上考脫有奉行未至。亦宜罰治。以示創懲。庶幾

教化與法制並行。民風與世道咸賴矣。奉神宗旨。各處寺觀庵院。

除古剎及勅建有名的。照舊存留。其餘私創無名。黷祀不經的。兩

京著五城御史。在外撫按官。嚴行稽查應改應毀。酌量區處。具奏

餘依擬。

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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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聰六年

大清會典。釋道二教。亦王化所不廢。惟嚴其禁約。毋使滋蔓。令

甲具在。最為詳密云　凡僧道度牒。天聰六年。定各廟僧道。

設僧錄司道錄司總管。凡通曉經義。恪守清規者。給與度牒　

是年定僧道不許自買人簪剃。違者治罪。

順治二年

大清會典。順治二年。定內外僧道。俱給度牒。以防奸偽。其納銀

之例停止。凡寺廟庵觀若于處。僧道若干名。各令住持。詳查

來歷。具結投遞僧道官。僧道官仍具總結在京城內外者。俱令

報部。在直省者。赴該衙門投遞。彚送撫按。轉行解部。頒給

度牒。不許冐充混領事發罪坐經管官　是年定內外僧道。有不

守清規。及犯罪為僧道者。住持舉首。隨匿不舉。一體治罪。

頂名冐籍度牒者。嚴究治罪　又定內外寺廟庵觀。凡有明朝舊

敕。盡行繳部。不許隱藏。又嚴禁京城內外。不許擅造寺廟佛

像。如呈報禮部。方許建造。其現在寺廟佛像。亦不許私自拆

毀。僧道住處。不許私自遷徙。移出佛像。及自置錄簿募化。

併不許私自削髮為僧。僧道官住持縱隱。一體治罪。

順治三年

大清會典。順治三年。令在京寺廟庵觀。不許僧尼道士混處。及閒

雜俗人居住。工部五城查明。僧道官容隱者。一體重治　又定

嚴禁京城僧道。沿街設置神像。念誦經呪。或持擊梆磬募化

者。該管僧道官。即行重治。如住持募化。罪及闔寺。如散眾

募化。罪坐住持。併該管僧道官。一體治罪。

順治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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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會典。凡僧道官補授。順治四年。題准在京僧道錄司。由禮部

考取。移咨吏部補授。各府州縣僧道等官。令各布政司。遴選

保舉。報部轉咨吏部授職。

順治六年

大清會典。順治六年。題准內外僧道。必有度牒。方准住持。焚修

該部。刊刻度牒印。發各布政司。及順天府。查境內僧道素無

過犯者。每名納銀四兩。給度牒一張。各州縣於年終申解該

司。彚解戶部。仍報禮部查考。其從前給過度牒。一并追繳。

順治八年

大清會典。順治八年。諭僧道俱免納銀。如有請給度牒者。該州縣

確查呈報司府。申呈禮部。照數給發　凡道場禁。例順治八

年。定皇城內。不許作道場。

順治九年

大清會典。順治九年。諭僧尼道士。已領度牒者。務恪守清規。用

本等衣帽。住居本寺廟。如未領度牒。私自為僧尼道士及用喇

嘛衣服往來者。照例治罪。

順治十五年

大清會典。順治十五年。題准直省僧尼道士。已經給過漢字度牒

者。盡行查繳。送部照數。換給滿漢字度牒。并確查先年已納

銀者。換給新牒。未納銀者。納銀給牒。

順治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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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會典。順治十七年。議准僧道度牒。免其納銀。令各該撫。詳

開花名年貌籍貫。及焚修寺廟。備造清冊。併送紙張。投部印

給度牒。

康熈元年

大清會典。康熈元年。定凡作道場者。止許在本家院內。其當街搭

蓋蓆棚揚旛掛榜。及僧道張傘捧托香帛遶街行走取水畫地開酆

都穿戴盔甲等項。俱行禁止。違者。僧道責二十板為民。該管

僧道官革職。其作道場之家係官交。該部議處係民治。以違禁

之罪。

康熙四年

大清會典。康熙四年。題准除興京盛京。及京城寺廟遵諭建設外。

其前代敕建寺廟。應各設僧道十名。私建大寺廟。各設八名。

次等寺廟。各設六名。小寺廟各設四名。最小寺廟。各設二

名　又題准本戶不及三丁。及十六歲以上。不許出家。違例者

枷號一個月。僧道官及住持。知而不舉。一併治罪。罷職還

俗。

康熙六年

大清會典。康熈六年。禮部通計直省勅建大寺廟。共六千七十三

處。小寺廟共六千四百九處。私建大寺廟。共八千四百五十八

處。小寺廟共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二處。僧十一萬二百九十二

名。道士二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名。尼八千六百十五名。通共寺

廟。七萬九千六百二十二處。僧尼道士。十四萬一百九十三

名。

康熈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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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會典。康熈十三年。議准在外僧道等官。由各該撫。移咨禮部

詳查。轉咨吏部補授。准其註冊。停其具題。仍知會禮部填給

劄付。移咨該撫。行令任事。

康熈十五年

大清會典。康熈十五年。題准凡僧尼道士。不領度牒。私自簪剃

者。杖八十為民。有將逃亡事故。度牒頂名冐替者。責四十板

入官。該管僧道官。俱革職還俗　是年題准停止給發度牒。

康熈十六年

大清會典。康熈十六年。令京城內寺廟庵院。不許設教聚會。男女

混雜。併不許搭蓋高臺。演戲斂錢。酬神賽會。僧道錄司。併

該管僧道官。不時親查。有違禁者。執送本部。將本人及寺廟

住持。一併治罪。該管僧道官。不行查拿。本部參處。

康熈二十二年

大清會典。康熈二十二年。議准仍給盛京僧道度牒。

康熈二十三年

大清會典。康熈二十三年。議准臺灣僧道舊牒。追繳送部。換給度

牒。

康熈五十年

御製文集。康熈五十年。十二月十五日。

上諭禮部。近見直隸各省。創建寺廟者甚多。建造寺廟。則佔踞百

姓田廬。既成之後。愚民又為僧道。日用湊集。銀錢購買。貧

人田地給與。以致民田漸少。且遊民充為僧道。窩藏逃亡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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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不法者甚多。實擾亂地方。大無益於民生者也。著各省督

撫。及地方官。除原有寺廟外。其創建增修。永行禁止。

(圖書集成)神異典二氏部彚考卷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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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ETA 贊助資訊

(https://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

自 2001 年 2 月 1 日起，CBETA 帳務由「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

會」承辦，並成立「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專戶，

所有捐款至 CBETA 專戶皆為專款專用，歡迎各界捐款贊助。

您的捐款本協會皆會開立收據，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人或企業

的綜合所得稅減免。感恩諸位大德的善心善行，以及您為佛典電子

化所做的一切貢獻。

信用卡線上捐款

本線上捐款與聯合信用卡中心合作，資料傳送採用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傳輸加密，讓您能夠安全安心地進行線上捐款動

作。

前往捐款

信用卡 (單次 / 定期定額) 捐款

本授權書可提供單次捐款或定期定額捐款之用途。

請於下載並填妥捐款授權書後，請傳真至 02-2383-0649 ，並請來

電 02-2383-2182 確認。

或掛號寄至 10044 台灣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 號 8 樓 R812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收。

請在此下載 授權書 (MS Word 格式)

https://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
https://www.cbeta.org/donation/creditcard.php
https://www.cbeta.org/donation/creditcard_doc.zip


49

劃撥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１９５３８８１１

戶名：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欲指定特殊用途者，請特別註明，我們會專款專用。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捐款

PayPal 是一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CBETA 引用其服務，提

供網友能在線上使用信用卡或 PayPal 帳戶贊助 CBETA 。

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

相關收據開立事宜，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

之美元金額開立收據外，另我們會依捐款當日公告匯率開立台幣收

據，此收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證。

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贊助

支票捐款

https://www.paypal.com/cgi-bin/webscr?cmd=_xclick&business=donation@cbeta.org&item_name=Chinese+Buddhist+Electronic+Text+Association+(CBETA)&page_style=Primary&no_shipping=2&return=http%3A//cbeta.org&cancel_return=http%3A//cbeta.org&tax=0&currency_code=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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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抬頭請填寫「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is part of Seeland Educational projects, any

donation (ex- cheques, remittance, etc.,) please entitle

to "The Seel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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